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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6年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被担保方为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本次担保预计存在对资产负

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满足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资金需要，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在下属子公司申请

银行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担保，预计2026年度担保总额不超过239,880万元，其中为资产

负债率超过70%的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超过185,670万元。公司（含控股子公司）遵循审慎经营

原则，开展授信及对外担保时，有相应明确的授权体系及制度流程支撑。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有效期为

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年度审议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股东会召开之日止，任一时点的担保余

额不得超过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公司于2026年1月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为下属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上述对外提供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或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

理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相关的法律文件。

公司预计2026年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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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重庆瑞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8年10月26日

（2）注册地点：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端华路135号2号楼、3号楼

（3）法定代表人：陈德明

（4）注册资本：13,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企业管理；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仓储

服务（不含化学危险品）；计算机信息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服务；商务信息咨询；销售：纸制品、电子产品

（不含电子出版物），房屋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510,399,793.27
399,778,992.32

负债总额

386,199,407.33
278,356,796.46

净资产

124,200,385.94
121,422,195.86

经营情况：

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35,177,130.54
28,226,232.73

利润总额

-2,137,944.96
-3,703,905.84

净利润

-1,670,150.57
-2,778,190.08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

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泰州得泽物流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0年9月17日

（2）注册地点：泰州市海陵区运河路89号

（3）法定代表人：陈德明

（4）注册资本：8,040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纸制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企

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专用设备修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70,338,422.93
154,240,908.23

负债总额

90,723,850.78
73,753,028.49

净资产

79,614,572.15
80,487,879.74

经营情况：

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14,059,897.86
9,619,023.74

利润总额

3,807,794.88
1,201,055.11

净利润

2,855,846.16
873,307.59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

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长沙申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0年5月22日

（2）注册地点：长沙市雨花区东山街道东山路158号申德物流园6栋申通配套楼101
（3）法定代表人：郑杭懿

（4）注册资本：18,100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供应链管理与服务；信息科技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道路货物运输代理；汽车租赁；仓储管理服务；仓储咨询服务；物流仓储平台

运营；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建设；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

除外）；软件技术转让；信息科技技术的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互联网信息技术咨询、科技

技术咨询、科技技术服务、科技技术开发、科技技术转让；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科技技术咨询；机器

人技术咨询；电子技术咨询；信息科技技术转让；智能化技术转让；软件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计

算机技术咨询；物联网技术咨询；智能技术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业信息咨

询；科技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857,043,446.36
819,716,769.32

负债总额

668,722,089.33
630,817,306.28

净资产

188,321,357.03
188,899,463.04

经营情况：

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57,188,816.53
55,676,567.52

利润总额

-7,203,310.85
770,808.01

净利润

-5,413,204.55
578,106.01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

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南宁申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0年9月27日

（2）注册地点：南宁市兴宁区五塘镇兴区路5号中国智能骨干网申通南宁智慧物流产业园

（3）法定代表人：陈德明

（4）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

业管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汽车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装卸搬运；电子产品销售；纸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484,096,426.23
441,961,237.84

负债总额

399,313,709.06
355,370,289.41

净资产

84,782,717.17
86,590,948.43

经营情况：

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48,310,090.60
34,865,671.19

利润总额

3,460,382.74
2,410,974.99

净利润

2,588,123.77
1,808,231.26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

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常熟得泽物流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1年1月13 日

（2）注册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东南街道顺祥路9号

（3）法定代表人：陈德明

（4）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快递服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纸制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

租赁；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475,198,322.66
531,733,814.03

负债总额

394,561,607.00
453,323,581.85

净资产

80,636,715.66
78,410,232.18

经营情况：

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8,370,996.58
45,624,678.54

利润总额

-20,318,462.65
-2,968,594.63

净利润

-15,256,000.17
-2,226,483.48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

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陕西瑞银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4年12月19 日

（2）注册地点：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正平大街126号

（3）法定代表人：汪小黑

（4）注册资本：12,000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物业管理；园区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快递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715,548,604.67
907,451,636.11

负债总额

624,523,780.16
813,030,507.13

净资产

91,024,824.51
94,421,128.98

经营情况：

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195,729,143.09
167,312,930.20

利润总额

3,850,055.87
5,716,247.68

净利润

685,232.12
3,396,304.47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

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七）湖北申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2年1月13 日

（2）注册地点：孝感市临空经济区凌云大道特1号

（3）法定代表人：鲁方义

（4）注册资本：10,500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

可审批的项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物业管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快递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521,374,383.84
540,379,314.59

负债总额

445,806,502.76
461,312,250.81

净资产

75,567,881.08
79,067,063.78

经营情况：

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55,513,138.75
41,417,584.47

利润总额

-16,796,425.87
4,666,210.05

净利润

-12,604,448.54
3,499,182.70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

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八）四川瑞银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8年9月28日

（2）注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石桥镇皂角村3、4、5组

（3）法定代表人：陈德明

（4）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快递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纸制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

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393,566,348.70
485,582,536.05

负债总额

410,970,577.18
504,091,105.19

净资产

-17,404,228.48
-18,508,569.14

经营情况：

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42,131,237.53
52,198,500.22

利润总额

-2,286,432.50
-1,472,454.20

净利润

-1,735,067.75
-1,104,340.66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

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九）上海达滕申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3年12月27日

（2）注册地点：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北青公路6878号1幢1层L区157室

（3）法定代表人：邓根有

（4）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图文设计制作；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互联网设备销售；办公设

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软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服装服饰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工

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酒类经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300.90
315.70

负债总额

318.00
614.00

净资产

-17.10
-298.30

经营情况：

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18.00
-296.00

净利润

-17.10
-281.20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

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申纬智联（常州）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5年9月24日

（2）注册地点：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武澄科创园1号楼228室

（3）法定代表人：邓根有

（4）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设备制造；

物联网设备销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网络技术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智能仓储装备

销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供应链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

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新设立公司，暂无财务数据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

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一）淮安子淳物流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3年2月16日

（2）注册地点：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经济开发区边寿民路68号现代物流园发展服务中心办公楼

三楼309室

（3）法定代表人：邓根有

（4）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

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咨询策划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广告制作；物业管理；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82,607,412.46
211,184,967.55

负债总额

83,057,128.89
212,170,604.99

净资产

-449,716.43
-985,637.44

经营情况：

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473,385.37
-840,797.54

净利润

-449,716.10
-535,921.01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

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二）浙江申通瑞丰快递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9月18日

（2）注册地点：浙江省温州市永兴街道金海二道956号

（3）法定代表人：吴立强

（4）注册资本：15,000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快递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装卸搬运；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纸制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449,584,424.73
522,150,389.45

负债总额

285,889,220.18
359,840,621.94

净资产

163,695,204.55
162,309,767.51

经营情况：

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84,608,417.44
67,110,491.54

利润总额

2,713,595.86
-1,939,339.12

净利润

2,138,836.67
-1,385,437.04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

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三）浙江丹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9年8月31日

（2）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粮站路11号1幢1楼114室

（3）法定代表人：周少华

（4）注册资本：49,839.3819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快递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食

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物业管理；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137,814,136.07
1,383,534,481.31

负债总额

2,083,213,382.48
1,248,003,301.38

净资产

54,600,753.59
135,531,179.93

经营情况：

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12,350,051,162.18
6,633,951,609.29

利润总额

-1,127,279.18
-317,952,740.09

净利润

-1,127,279.18
-317,952,740.09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

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四）福州芝麻开门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8月31日

（2）注册地点：福建省闽侯县青口镇东南大道2号厂房二

（3）法定代表人：陈德明

（4）注册资本：200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不包括航空客货运代理服务）；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快递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

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丹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57,227,459.47
58,199,504.24

负债总额

17,623,772.88
7,677,051.22

净资产

39,603,686.59
50,522,453.02

经营情况：

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56,333,479.43
37,112,795.36

利润总额

18,322,233.72
10,997,410.15

净利润

18,264,122.17
10,918,766.43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

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五）湖南芝麻开门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8年8月13日

（2）注册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沙坪街道中青路 1255号长沙深国家综合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W10栋101
（3）法定代表人：周少华

（4）注册资本：200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快递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

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丹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4,995,981.15
8,078,842.39

负债总额

11,195,258.64
3,574,780.39

净资产

3,800,722.51
4,504,062.00

经营情况：

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51,351,989.46
28,761,392.83

利润总额

1,518,465.54
766,987.60

净利润

706,435.60
703,339.49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

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六）上海万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9年8月24日

（2）注册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北青公路7799号3幢2层、3层

（3）法定代表人：陈德明

（4）注册资本：1,106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包装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报检业务；报关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快递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丹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89,493,643.00
68,875,539.01

负债总额

24,449,020.84
3,425,314.81

净资产

65,044,622.16
65,450,224.20

经营情况：

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100,172,507.10
52,206,882.63

利润总额

1,224,064.06
509,832.34

净利润

2,850,385.29
405,602.04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

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七）昆明东骏物流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3月31日

（2）注册地点：云南省滇中新区大板桥街道办事处长水社区万纬昆明浩源物流园2号库M2-1-3，
M2-1-1

（3）法定代表人：陈德明

（4）注册资本：333.3333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快递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国

内货物运输代理；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运输设

备租赁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丹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4,596,921.63
10,717,774.95

负债总额

8,588,263.59
4,421,331.91

净资产

6,008,658.04
6,296,443.04

经营情况：

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15,153,579.01
10,930,036.05

利润总额

514,426.82
319,517.58

净利润

528,069.57
287,785.00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

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预计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上述被担保下属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期限与担保方式以实际签署担保合同或协议为准。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

文件的有关规定审批对外担保事项，控制公司财务风险。本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不涉及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额度预计是为了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及融资需要，有利于提高

其融资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下属子公司

申请银行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担保，预计 2026年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239,880万元，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年度审议对外担保额度预

计的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总额度1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总额度包括本次董事会审议的2026年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

度预计金额239,880万元和对公司加盟商或其法定代表人提供不超过2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不包括

有效期即将在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到期的对外担保额度。

为259,88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6.50%，其中对下属公司担保总额度为239,
880万元，对合并报表外单位/个人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20,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

的金额为236,262.04 万元2
2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为下属子公司辽宁瑞银申通快递有限公司、陕西瑞银申通快递有

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分别申请开立最高金额为674.13万元和500万元的付

款保函分别于 2025年 11月 14日、2025年 10月 27日到期，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31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4.09%，其中对下属公司担保余额为 222,262.04
万元，对合并报表外单位/个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4,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

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002468 证券简称：申通快递 公告编号：2026-004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21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

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与完善。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原条款

第八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辞任的，公司将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十
日内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及其变更办法同本章程关于董事长的
产生及变更规定。

第十二条 本章程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总经理、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和本章程规定的其他

人员。

第二十条 公司以整体变更方式发起设立时，股本总数为89,958,510股。发起人为：1、中加企业有限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截止2008年3月31
日经审计的帐面净资产数额取整后按 1：1的比例折为股
份公司的发起人股 38,259,355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2.53%；2、高怡国际有限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截止2008年3月31
日经审计的帐面净资产数额取整后按 1：1的比例折为股
份公司的发起人股 36,586,126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0.67%；3、宁波市鸿辉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截
止2008年3月31日经审计的帐面净资产数额取整后按1：1的比例折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股7,943,336股，占公司股

本总数的8.83%；4、宁波市远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截止2008年 3月 31日经审计的帐面净资产数额取整后按 1：1
的比例折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股 3,868,216 股，占公司股

本总数的4.3%；5、宁波高新区达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截
止2008年3月31日经审计的帐面净资产数额取整后按1：1的比例折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股3,301,477股，占公司股

本总数的3.67%。

第二十一条 公司于 2016年 12月 1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上海德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061
号），核准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上海德殷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陈德军及陈小英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完成后，公司的

股份总数增至1,530,802,166股，均为普通股。

第三十条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
的股份（含优先股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就任时确定的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同一类
别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
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

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第四十八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会审议通
过：

（一）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以后提供的任何担

保；
（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百分之三十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公司在最近十二个月内向他人提供担保的金额累计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百分之三十的担保；
（四）为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

保；
（五）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

十的担保；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七）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必须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股东会审议前款第（三）项担保事
项时，应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股东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议案时，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
该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半数以上通过。

第五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人数或者公司章程所定
人数的三分之二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等）的股东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审计委员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十五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
（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等）的股东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
时股东会，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董事会应当根
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在收到请求后十日内

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应当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
的五日内发出召开股东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

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或者在收到请求后十日内
未作出反馈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
（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等）的股东向审计委员会提议召

开临时股东会，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审计委员会提出请求。
审计委员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应在收到请求后五日
内发出召开股东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更，应当

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审计委员会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股东会通知的，视为审计
委员会不召集和主持股东会，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等）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第六十条 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等）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等）的股东，可以在股东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
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两日
内发出股东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并将该临
时提案提交股东会审议。但临时提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不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的除

外。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会通知公告后，
不得修改股东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东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规定的提案,股东会
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修订后条款

第八条 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董事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
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辞任的，公司将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
十日内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

第十二条 本章程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总经理、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第二十条 公司以整体变更方式发起设立时，发行的股份
总数为89,958,510股，每股面值壹元人民币。发起人为：1、中加企业有限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截止 2008年 3月31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数额取整后按1：1的比例折为
股份公司的发起人股 38,259,35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2.53%；2、高怡国际有限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截止 2008年 3月31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数额取整后按1：1的比例折为
股份公司的发起人股 36,586,126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0.67%；3、宁波市鸿辉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
截止 2008年 3月 31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数额取整后
按 1：1的比例折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股 7,943,336股，占

公司股本总数的8.83%；4、宁波市远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截止2008年3月31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数额取整后按1：1
的比例折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股3,868,216 股，占公司股

本总数的4.3%；5、宁波高新区达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
截止 2008年 3月 31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数额取整后
按 1：1的比例折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股 3,301,477股，占

公司股本总数的3.67%。

第二十一条 公司于2016年12月1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上海德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061号），核准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上海德殷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陈德军及陈小英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
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完成
后，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1,530,802,166股，均为普通

股。

第三十条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
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就任时确定的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同一类别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

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第四十八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会审议通
过：

（一）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以后提供的任何担

保；
（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百分之三十以后提供的任何担

保；?
（三）公司在最近十二个月内向他人提供担保的金额累计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百分之三十的担保；

（四）为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
保；

（五）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
十的担保；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七）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必须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股东会审议前款第（三）项担保
事项时，应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股东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
保议案时，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
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第五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人数或者公司章程所定
人数的三分之二（即5人）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请

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审计委员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

形。?

第五十五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
的股东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会，应当以书面形式
向董事会提出。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
程的规定，在收到请求后十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

临时股东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应当在作出董事会决议
后的五日内发出召开股东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

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或者在收到请求后十日
内未作出反馈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
股份的股东向审计委员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应当以

书面形式向审计委员会提出请求。
审计委员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应在收到请求后五
日内发出召开股东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更，应

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审计委员会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股东会通知的，视为审
计委员会不召集和主持股东会，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

和主持。

第六十条 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

公司提出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
在股东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两日内发出股东会补充通知，
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会审
议。但临时提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

定，或者不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的除外。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会通知公告后，
不得修改股东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

案。
股东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规定的提案,股东

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第六十二条 股东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及会议形式；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等股东均有
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六）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

股东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应当充分、完整披露所有提案的
全部具体内容。拟讨论的事项需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的，
发布股东会通知或补充通知时将同时披露独立董事的意

见及理由。
股东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应当在股东会通知中明确
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股东会网
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开始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会召开
前一日下午3:00，并不得迟于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9:30，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七个工作

日。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不得变更。

第六十六条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等股东或其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依照有关法

律、法规及本章程行使表决权。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会，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

表决。

第七十三条 股东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
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

持。
审计委员会自行召集的股东会，由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主
持。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
过半数的审计委员会成员共同推举的一名审计委员会成

员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会，由召集人或者其推举代表主持。

召开股东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使股东会无法继
续进行的，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

东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第八十三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包括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

会议事规则）；
（二）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三）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四）分拆所属子公司上市；

（五）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向他人
提供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总资产

百分之三十的；
（六）发行股票、可转换公司债券、优先股以及中国证监会

认可的其他证券品种；
（七）以减少注册资本为目的回购股份；

（八）重大资产重组；
（九）股权激励计划；

（十）公司股东会决议主动撤回其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并决定不再在交易所交易或者转而申请在其他交易场所

交易或转让；
（十一）法律、行政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或本章程规
定的，以及股东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前款第（四）项、第（十）所述提案，除应当经出席股东会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外，还应当经出席
会议的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八十四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类

别股股东除外。
股东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
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

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

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东买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违反《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股份在买
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行使表决权，且不计入出席股东

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设
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
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
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除法定条件外，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

限制。

第八十七条 董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会表
决。

董事的提名方式和程序如下：
（一）第一届董事会成员由公司发起人提出候选人名单，经
公司创立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换届，下一届董事会成员
候选人名单由上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出，并以提案方

式提交股东会表决。
（二）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一以上的股东，有权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提出新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三）公司董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
之一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由提名委员会
进行资格审核并经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会

选举。
职工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

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股东会就选举董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

东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股东会选举两名以上独立董事时，应当实行累积投票制。

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在百分之
三十及以上的，或者选举两名（含两名）以上董事时，应当

采用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会选举董事时，每一股份拥
有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

集中使用。
在执行累积投票制度时，投票股东必须在一张选票上注明
其所选举的所有董事，并在其选举的每位董事后标注其使
用的投票权数。如果选票上该股东使用的投票权总数超
过了该股东所合法拥有的投票权数，则该选票无效。在计
算选票时，应计算每名候选董事所获得的投票权总数，决

定当选的董事。

第一百零一条 董事由股东会选举或更换，并可在任期届
满前由股东会解除其职务。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

选连任，其中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
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
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

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
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第一百一十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设
董事长一人，独立董事三人。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

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本公司职工人数超过三百人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

职工代表，设职工董事一名。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

署的其他文件；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四）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一百一十九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
为：专人送达、传真、书面或电子邮件；通知时限为：会议召

开前三日。
董事会换届后的首次会议，可于换届当日召开，召开会议

的时间不受前款通知方式的限制。
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
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

会议上作出说明。

第一百二十三条 董事会决议表决以记名和书面方式进
行。

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可以
用视频会议、电话会议、书面传签形式进行并作出决议，并

由参会董事签字。

第一百三十五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为三名，为不在公司担
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其中独立董事三名，由独立董事

中会计专业人士担任召集人。

第一百三十六条 审计委员会负责审核公司财务信息及其
披露、监督及评估内外部审计工作和内部控制，下列事项
应当经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

议：
（一）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
（二）聘用或者解聘承办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

所；
（三）聘任或者解聘上市公司财务负责人；

（四）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或者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五）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本章程规定的其
他事项。

第一百三十八条 公司董事会设置战略、提名、薪酬与考核
等其他专门委员会，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
专门委员会的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
会工作规程由董事会负责制定。结合公司的实际需要，公

司可以设立其他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提名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当过半数并担任召集人。专
门委员会可以聘请中介机构提供专业意见。专门委员会

履行职责的有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一百三十九条 战略委员会负责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重大投资决策和ESG战略、议题及风险管理等事项进行研

究，并就下列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一) 根据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对公司长期
发展战略规划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二) 对公司章程规定须经董事会批准的重大投资、融资方

案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三) 对公司章程规定须经董事会批准的重大资本运作、资
产经营项目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四)结合公司业务和管理需要，评估公司治理结构和组织

架构，包括战略规划、目标设定、政策制定、执行管理、风险
评估等事宜；(五）对公司ESG战略、ESG议题管理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指导与监督公司ESG相关决策的落实；(六）对公司重大ESG事项进行审议、评估及监督，审核公
司ESG报告及其他与ESG相关的重要事项，并提交董事会

审议；管理和监督ESG 相关事宜的信息披露；(七）组织制定公司风险管理总体目标、基本政策和管理制
度；(八）识别、评估和应对公司经营中面临的重大经营、财务、

合规风险及ESG风险（包括气候相关风险），评估风险管理
策略和重大风险管理解决方案；(九) 对其他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并提出建

议；(十) 对以上事项的实施进行检查；(十一)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和董事会授权的其
他事项。

第一百四十二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决定聘任
或者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四名，财务负责人一名，董事会秘书一名，
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
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
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

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
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

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决议，还

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
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

外。
股东会违反《公司法》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
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及

负有责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第二百零九条 国家对优先股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百一十条 本章程自股东会通过之日起执行。

第六十二条 股东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及会议形式；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普通股股东、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等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书面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的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六）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

股东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应当充分、完整披露所有提案
的全部具体内容。拟讨论的事项需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的，发布股东会通知或补充通知时将同时披露独立董事

的意见及理由。
股东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应当在股东会通知中明
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股东会
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开始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会
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并不得迟于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
上午 9:30，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

午3:00。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七个工作

日。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不得变更。

第六十六条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持
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等股东或其代理人，均有权出
席股东会。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本章程行使表决权。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会，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

和表决。

第七十三条 股东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
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
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

董事主持。
审计委员会自行召集的股东会，由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主
持。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由过半数的审计委员会成员共同推举的一名审计委员会

成员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会，由召集人或者其推举代表主持。
召开股东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使股东会无法
继续进行的，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

股东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第八十三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包括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

会议事规则）；
（二）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三）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四）分拆所属子公司上市；

（五）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向他
人提供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总资

产百分之三十的；
（六）发行股票、可转换公司债券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

其他证券品种；
（七）以减少注册资本为目的回购股份；

（八）重大资产重组；
（九）股权激励计划；

（十）公司股东会决议主动撤回其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并决定不再在交易所交易或者转而申请在其他交易

场所交易或转让；
（十一）法律、行政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或本章程规
定的，以及股东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

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前款第（四）项、第（十）所述提案，除应当经出席股东会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外，还应当经出席
会议的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八十四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
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

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

入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东买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违反《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股份在买
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行使表决权，且不计入出席股

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
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
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除法定条件外，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

例限制。

第八十七条 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候选人名单以提
案的方式提请股东会表决。
董事的提名方式和程序如下：

（一）第一届董事会成员由公司发起人提出候选人名单，
经公司创立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换届，下一届董事会成
员候选人名单由上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出，并以提

案方式提交股东会表决。
（二）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一以上的股东，有权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提出新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三）公司董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百
分之一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由提名委
员会进行资格审核并经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

股东会选举。
职工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

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股东会就选举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进行表决时，根
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

制。
股东会选举两名以上独立董事时，应当实行累积投票制。
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在百分之
三十及以上的，或者选举两名（含两名）以上董事时，应当

采用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会选举非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在执行累积投票制度时，投票股东必须在一张选票上注
明其所选举的所有董事，并在其选举的每位董事后标注
其使用的投票权数。如果选票上该股东使用的投票权总
数超过了该股东所合法拥有的投票权数，则该选票无
效。在计算选票时，应计算每名候选董事所获得的投票

权总数，决定当选的董事。

第一百零一条 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由股东会选举
或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会解除其职务。董事
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其中独立董事连任时间

不得超过六年。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
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

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
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

议。

第一百一十条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
中，独立董事三人、职工代表董事一人。董事会设董事长
一人，副董事长一人。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

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董事长签署的

其他文件；
（四）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
履行职务的，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

务。

第一百一十九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
式为：专人送达、传真、书面或电子邮件；通知时限为：会

议召开前三日。
董事会换届后的首次会议，可于换届当日召开，召开会议

的时间不受前款通知方式的限制。
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经全体董事
同意，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

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

第一百二十三条 董事会决议表决以记名投票方式进
行。

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可
以用视频会议、电话会议进行并作出决议，并由参会董事

签字。

第一百三十五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为三名，为不在公司担
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其中独立董事三名，由独立董事
中会计专业人士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

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第一百三十六条 审计委员会负责审核公司财务信息及
其披露、监督及评估内外部审计工作和内部控制，下列事
项应当经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同意后，提交董事

会审议：
（一）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
（二）聘用或者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三）聘任或者解聘公司财务负责人；
（四）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或者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五）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本章程规定的其

他事项。

第一百三十八条 公司董事会设置战略、提名、薪酬与考
核等其他专门委员会，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
责，专门委员会的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
委员会工作规程由董事会负责制定。结合公司的实际需

要，公司可以设立其他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提名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当过半数并担任召集人。专
门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由董事会选举产生。专门委员会
可以聘请中介机构提供专业意见。专门委员会履行职责

的有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一百三十九条 战略委员会负责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重大投资决策和ESG（“环境、社会及治理”，下同）战略、
议题及风险管理等事项进行研究，并就下列事项向董事

会提出建议：(一) 根据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对公司长
期发展战略规划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二) 对公司章程规定须经董事会批准的重大投资、融资

方案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三) 对公司章程规定须经董事会批准的重大资本运作、
资产经营项目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四)结合公司业务和管理需要，评估公司治理结构和组织

架构，包括战略规划、目标设定、政策制定、执行管理、风
险评估等事宜；(五）对公司ESG战略、ESG议题管理进行研究并提出建

议，指导与监督公司ESG相关决策的落实；(六）对公司重大ESG事项进行审议、评估及监督，审核公
司ESG报告及其他与ESG相关的重要事项，并提交董事

会审议；管理和监督ESG 相关事宜的信息披露；(七）组织制定公司风险管理总体目标、基本政策和管理
制度；(八）识别、评估和应对公司经营中面临的重大经营、财

务、合规风险及ESG风险（包括气候相关风险），评估风险
管理策略和重大风险管理解决方案；(九) 对其他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并提出建

议；(十) 对以上事项的实施进行检查；(十一)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和董事会授权的其
他事项。

第一百四十二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决定聘任
或者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三名，财务负责人一名，董事会秘书一
名，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
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
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

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
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

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决议，还

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

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股东会违反《公司法》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
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
及负有责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删除

第二百零九条 本章程自股东会通过之日起执行。

除上述条款修订及标点符号、格式、不影响条款含义的字词调整外，《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不变。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以特别决议方式进行审议，公司董事会提请股

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公司章程》修订等工商备案手续，最终变更内容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

容为准。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2日


